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死缓、无期减字第31号

罪犯罗金秀，女，1968年10月26日生，汉族，本科文化贵州省黄平县人，原系贵州省黄平县财政局科员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
2017年3月29日，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6）黔26刑初59号刑事判决，认定罗金秀犯贪污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。已退缴的赃款7.0266万元，发还黄平县财政局；未退缴的赃款，继续追缴。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5月11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罗金秀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罗金秀虽存在违规违纪被扣分的情形，但经民警教育，该犯能做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：罪犯罗金秀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：罪犯罗金秀能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2019年6月至8月监区由鞋帮转产制衣，该犯不熟悉制衣流程，加之该犯年龄大，手脚较慢，导致未完成生产任务。在劳动改造方面虽有扣分，但该犯劳动态度端正，民警在管理过程中未发现该罪犯存在劳动态度消极的主观原因，也没有出现因劳动态度消极被扣分的情形。
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；未退缴的赃款，继续追缴。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：1.判决书载明已退缴7.0266万元；2.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说明中载明执行得款986154.97元、家属代缴2400元；3.贵阳银行回单载明缴纳1050元。
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获1个表扬；2018年2月至2018年7月获1个表扬；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获1个表扬；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获1个表扬；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获1个表扬；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获1个表扬；2020年7月至2020年12月获1个表扬；2021年1月至2021年5月获1个表扬；2021年6月至2021年10月获1个表扬；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；2022年5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3月至2024年7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8月至2025年1月获1个表扬；2025年2月至2025年6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17个表扬。

违规及扣分情况：2019年6月30日该犯劳动定额900，完成产值843，未完成劳动定额6.33%扣分2.21分；2019年8月31日该犯劳动定额930，完成产值706，未完成劳动定额24.08%扣分8.42分；2020年9月26日联号成员发生违规违纪行为该犯未及时报告。扣分20.00分；2021年1月31日该犯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产值1173，未完成劳动定额2.25%扣分0.78分。

从严情形：刑九后职务犯。
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：经审查，我院认为，罪犯罗金秀符合提请减刑条件。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，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罗金秀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罗金秀提请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三年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十年，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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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2025年11月24日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死缓、无期减字第32号

罪犯张忠珍，女，1964年8月10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贵州省安顺市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
2020年6月24日，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黔04刑初3号刑事判决，认定张忠珍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同案不服，提出上诉，2020年9月28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黔刑终20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12月10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张忠珍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张忠珍在考核周期内虽存在违规违纪被扣分，但经民警教育，该犯能做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：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：能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，2020年12月10日至2022年1月21日期间，在劳动改造方面虽有扣分，但该犯劳动态度端正，民警在管理过程中未发现该罪犯存在劳动态度消极的主观原因，也没有出现因劳动态度消极被扣分的情形。该犯因患有高血压、脑梗塞、心脏病、糖尿病，2022年1月21日经监狱罪犯劳动能力评估领导小组评估为无劳动能力。
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（法院已执行，附结案通知书））。
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1年2月至2021年10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1年11月至2022年5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2年6月至2022年11月获1个表扬；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6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6月至2024年11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6个表扬、2个物质奖励。

违规及扣分情况：2021年3月31日该犯2021年03月劳动定额550，完成产值276.5，未完成劳动定额49.72%扣分17.40分；2021年4月30日该犯2021年04月劳动定额840，完成产值390.4，未完成劳动定额53.52%扣分18.73分；2021年5月31日该犯2021年05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产值342.2，未完成劳动定额71.48%扣分25.01分；2021年6月27日不按规定交回劳动工具扣分15.00分；2021年6月30日该犯2021年06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产值377.52，未完成劳动定额68.54%扣分23.98分；2021年7月31日该犯2021年07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产值398.32，未完成劳动定额66.8%扣分23.38分；2021年8月31日该犯2021年08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产值370.52，未完成劳动定额69.12%扣分24.19分；2021年9月30日该犯2021年09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产值337.63，未完成劳动定额71.86%扣分25.15分；2021年10月31日该犯2021年10月劳动定额982，完成301.98，未完成劳动定额69.24%扣分20.77分；2021年11月30日该犯2021年11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507，未完成劳动定额57.75%扣分17.32分；2021年12月31日该犯2021年12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561，未完成劳动定额53.25%扣分15.97分。

从严情形：毒品再犯。
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：经审查，我院认为，罪犯张忠珍符合提请减刑条件。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，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张忠珍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忠珍提请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十年，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2025年11月24日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死缓、无期减字第33号

罪犯王毅，女，1983年10月17日生，汉族，高中文化贵州省开阳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
2020年9月15日，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黔01刑初6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认定王毅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代桂珍经济损失人民币十万元。该犯不服，提出上诉，2020年12月17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黔刑终271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4月19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王毅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王毅在考核周期内虽存在违规违纪被扣分，但经民警教育，该犯能做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：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：能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，在劳动改造方面虽有扣分，但该犯劳动态度端正，民警在管理过程中未发现该罪犯存在劳动态度消极的主观原因，也没有出现因劳动态度消极被扣分的情形。
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民事赔偿人民币100000元(法院已执行1241.25元，附终结本次执行裁定书)。
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1年6月至2022年1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月至2024年6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7月至2024年12月获1个表扬；2025年1月至2025年5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4个表扬、4个物质奖励。

违规及扣分情况：2021年8月8日作为联号组成员，未及时汇报罪犯杨文珍脱离联组联号行为扣分20.00分；2021年9月30日该犯2021年09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产值897.16，未完成劳动定额25.23%扣分8.83分；2021年10月31日该犯2021年10月劳动定额982，完成771.6，未完成劳动定额21.42%扣分6.42分；2022年2月28日该犯2022年02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684，未完成劳动定额43%扣分12.90分；2022年3月31日该犯2022年03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1131，未完成劳动定额5.75%扣分1.72分；2022年5月31日该犯2022年05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1130，未完成劳动定额5.83%扣分1.74分；2022年6月30日该犯2022年06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978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8.5%扣分5.55分；2022年10月31日该犯2022年10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1002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6.5%扣分4.95分；2023年2月28日该犯2023年02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1069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0.91%扣分3.27分。

从严情形：无。
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：经审查，我院认为，罪犯王毅符合提请减刑条件。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，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王毅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毅提请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十年，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2025年11月24日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死缓、无期减字第34号

罪犯姜兰琼，女，1965年6月21日生，汉族，文盲云南省罗平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
2018年6月22日，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黔23刑初3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姜兰琼犯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（死刑考验期自2018年12月12日起至2020年12月11日止）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该犯及同案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18年11月15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黔刑终336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核准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、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姜兰琼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。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12月14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2022年1月28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。

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姜兰琼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姜兰琼在监管改造方面虽有扣分，但经过民警教育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并能做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：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：罪犯姜兰琼能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；虽存在未完成劳动定额被扣分，但该犯劳动态度端正，民警在管理过程中未发现该罪犯存在劳动态度消极的主观原因，也没有出现因劳动态度消极被扣分的情形。
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(部分执行13012.24元），附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终结执行裁定书。
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获1个表扬；2021年4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2年4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；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4年3月至2024年7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8月至2025年1月获1个表扬；2025年2月至2025年6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7个表扬、3个物质奖励。

违规及扣分情况：2020年11月30日该犯2020年11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产值1107.9，未完成劳动定额7.67%扣分2.68分；2020年12月31日该犯2020年12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产值1090.48，未完成劳动定额9.12%扣分3.19分；2021年1月31日该犯2021年01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产值1007.3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6.05%扣分5.61分；2021年3月31日该犯2021年03月劳动定额960，完成产值882.92，未完成劳动定额8.02%扣分2.80分；2021年4月30日该犯2021年04月劳动定额840，完成产值660.9，未完成劳动定额21.32%扣分7.46分；2021年5月31日该犯2021年05月劳动定额1080，完成产值652.08，未完成劳动定额39.62%扣分13.86分；2022年1月31日该犯2022年01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814.9，未完成劳动定额32.09%扣分9.62分；2022年2月28日该犯2022年02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769.5，未完成劳动定额35.87%扣分10.76分；2023年3月31日该犯2023年03月劳动定额1140，完成879.6，未完成劳动定额22.84%扣分6.85分；2023年4月30日该犯2023年04月劳动定额1380，完成1298.6，未完成劳动定额5.89%扣分1.76分；2023年9月30日该犯2023年09月劳动定额1260，完成1131.75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0.17%扣分3.05分；2024年7月16日不遵守就餐规定：2024年7月16日早上民警通知要将早餐发放的鸡蛋全部食用完，但该犯不遵守就餐规定，私自将鸡蛋留下。扣分2.00分。

从严情形：毒品再犯。
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：经审查，我院认为，罪犯姜兰琼符合提请减刑条件。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，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姜兰琼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姜兰琼提请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十年，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2025年11月24日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死缓、无期减字第35号

罪犯崔安艳，女，1979年9月30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贵州省纳雍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
2019年6月24日，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黔05刑初32号刑事判决，认定崔安艳犯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.00元。该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19年10月11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黔刑终288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1月11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崔安艳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崔安艳在考核周期内虽存在违规违纪被扣分，但经民警教育，该犯能做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：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：能够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；虽存在未完成劳动定额被扣分，但该犯劳动态度端正，未发现该罪犯存在劳动态度消极被扣分的情形。
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，部分履行6000元（附票据），附终结本案执行裁定书（落款时间：2021.11.9）。
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0年1月至2020年7月获1个表扬；2020年8月至2021年2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；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2年3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；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2024年1月至2024年5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2024年6月至2024年11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2月至2025年4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8个表扬、5个物质奖励。

违规及扣分情况：2020年4月24日罪犯崔安艳与罪犯康维在打水时，康犯走到崔犯监舍门前双方私自传递信件。扣分25.00分；该犯2020年09月劳动定额1200，完成产值1108.55，未完成劳动定额7.62%，扣分2.66分；2020年11月4日干警检查罪犯购物明细时发现罪犯崔安艳有超额消费的情况，干警在询问罪犯崔安艳时，崔犯不回答干警问话，故意隐瞒事实真相。扣分35.00分；2020年11月17日该犯就餐时间未按规定就餐，私自去洗头。扣分10.00分；2021年1月2日民警调查1月1日晚罪犯康维值班期间看内容污秽纸条一事，通过对比罪犯康维“三课”作业本字迹、纸条字迹以及罪犯崔安艳“三课”作业本字迹，发现均为崔犯笔迹，后崔犯承认康犯的作业本和纸条均为自己所写。扣分10.00分；2021年1月6日民警与罪犯崔安艳进行谈话，崔犯承认1月1日晚罪犯康维值监舍班所看纸条是自己在2020年4月份私传给康犯的，并交代自己在2020年4月共写了七、八封信，共分三、四次传递。扣分45.00分；该犯2021年03月劳动定额1442，完成产值1133.44，未完成劳动定额21.39%，扣分7.48分；该犯2022年01月劳动定额1600，完成1282.94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9.81%，扣分5.94分；该犯2023年05月劳动定额1840，完成1663.33，未完成劳动定额9.6%，扣分2.88分；2024年8月26日22点40分许，特警队民警巡查时发现罪犯崔安艳未按规定时间就寝，在床铺写信，要求崔犯立即就寝并交出信件，崔犯遂将信件撕碎后放入口中，民警随即要求崔犯下床并将口中碎纸吐出，崔犯在监舍内吐出一部分，在民警将其带至走廊时，该犯乘机将口中剩余碎纸吐出窗外。经查，此信件系该犯为发泄内心不良情绪所写。扣分15.00分。

从严情形：无。
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：经审查，我院认为，罪犯崔安艳符合提请减刑条件。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，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崔安艳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崔安艳提请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十年，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2025年11月24日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死缓、无期减字第36号

罪犯赵社香，女，1978年5月18日生，布依族，文盲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
2020年11月16日，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黔02刑初4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赵社香犯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扣押赃款人民币59885.35元，予以没收，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。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4月23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赵社香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赵社香在服刑期间，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：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：能够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；虽存在未完成劳动定额被扣分，但该犯劳动态度端正，未发现该罪犯存在劳动态度消极被扣分的情形。
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赃款人民币59885.35元已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；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（部分执行：6983.69元），附终结本案执行裁定书（落款时间：2021.8.3）。
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1年6月至2022年1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2年8月至2022年12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4年1月至2024年5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2024年6月至2024年11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4个表扬、6个物质奖励。

违规及扣分情况：该犯2021年08月劳动定额1679，完成产值916.62，未完成劳动定额45.4%，扣分15.89分；该犯2021年09月劳动定额2398，完成产值1401.93，未完成劳动定额41.53%，扣分14.53分；该犯2021年10月劳动定额1391，完成1127.35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8.95%，扣分5.68分；该犯2021年11月劳动定额1777，完成1508.18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5.12%，扣分4.53分；该犯2021年12月劳动定额1700，完成1514.15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0.93%，扣分3.27分；该犯2022年01月劳动定额1700，完成1408.77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7.13%，扣分5.13分；该犯2022年02月劳动定额1538，完成1390.73，未完成劳动定额9.57%，扣分2.87分；该犯2022年10月劳动定额1600，完成1416.63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1.46%，扣分3.43分；该犯2023年12月劳动定额1720，完成1688.24，未完成劳动定额1.84%，扣分0.55分。

从严情形：无。
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：经审查，我院认为，罪犯赵社香符合提请减刑条件。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，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赵社香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赵社香提请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十年，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2025年11月24日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死缓、无期减字第37号

罪犯李家莉，女，1961年3月1日生，汉族，高中文化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
2014年12月19日，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4）筑刑一初字第11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李家莉犯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该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17年8月22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黔高刑一终字第82号刑事判决，认定李家莉犯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（死刑考验期自2017年8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22日止）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限制减刑。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1月17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2020年7月22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李家莉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李家莉在考核周期内虽存在违规违纪行为被扣分，但经民警教育，该犯能做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：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：能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，表现较好。
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(未履行)，附终结本次执行裁定书（落款时间：2018.9.11）。
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19年4月至2019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获1个表扬；2020年4月至2020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获1个表扬；2021年4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2年4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；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3月至2024年7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8月至2024年12月获1个表扬；2025年1月至2025年6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12个表扬、1个物质奖励。

违规及扣分情况：2021年10月16日，罪犯李家莉与罪犯徐小峰在劳动现场因返修大声喧哗,扣分2.00分。

从严情形：毒品再犯；累犯；限制减刑。
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：经审查，我院认为，罪犯李家莉符合提请减刑条件。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，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李家莉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家莉提请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十年，并限制减刑，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2025年11月24日
